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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水利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經濟部水利署疏未督促所屬完備「促進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」第 39 條明定

之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」，致南

投名間水力電廠尾水操作及水權分配等問

題，遲至營運後近 3 年始相繼獲得解決，

肇生主辦機關、特許公司及農田水利單位

為此迭生爭議，影響營運時程及發電效益

至鉅，經核確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係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經濟部水利署(下稱水利

署)暨其所屬中區水資源局(下稱中水局)辦理「民間參與

名間水力電廠(下稱名間電廠)開發」執行情形，發現涉

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。案經本院赴系爭電廠、集

集攔河堰暨其管理中心控制室、八堲圳放水口等鄰近重

要設施履勘，除聽取水利署、中水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、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(下稱彰化水利會)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、審計部等相關機關簡報或說明之外，並

就相關疑點詢問與勘人員。 

本院復針對上揭履勘發現疑點分別函詢經濟部及法

務部調查局，並邀集斯時參與系爭電廠甄選過程，現分

別任職○能股份有限公司(臺灣○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

子公司，下稱臺○電公司)企業部經理謝○○先生及臺○

電公司企業部主任工程師彭○○先生到院座談協助釐清

案情。再經前開各機關針對相關待證事實分別再補充說

明併附佐證資料到院之深入調查發現，水利署疏未督促

所屬完備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，致名間電廠尾水

操作及水權分配等問題，遲至營運後近 3 年始相繼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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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，肇生主辦機關、特許公司及農田水利單位為此迭

生爭議，影響營運時程及發電效益至鉅，經核確有違失，

應予糾正。茲臚列事實及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按名間電廠規劃興建行為時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

設法(民國(下同)90 年 10 月 31 日公布施行，下稱促

參法)施行細則第 39 條規定：「主辦機關辦理民間

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，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

先期規劃。前項可行性評估，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

民間參與方式，以民間參與之角度，就公共建設之

目的、市場、技術、財務、法律、土地取得及環境

影響等方面，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。第一項

先期規劃，應撰擬先期計畫書……。必要時，應審

慎研擬政府對該建設之承諾與配合事項及容許民間

投資附屬事業之範圍，並研擬政府應配合辦理之項

目、完成程度及時程。……。」、78 年 8 月 22 日發

布，並於 85 年 9 月 11 日修正發布之行政院重要行

政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第 3 點、第 4 點、第 8 點

復分別明定：「本要點所稱重要行政計畫，係指依

左列各款規定擬訂且其經費額度合於第 4 點規定之

計畫而言……：……。(二)行政院核定之各項重要

方案、計畫或措施。……。(五)依機關任務及中長

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。(六)配合上列計畫應規劃

事項。」、「第三點所列重要行政計畫經費額度規

定如下：(一)新興中長程計畫全程所需經費總額為 2

億元以上。(二)新興年度計畫所需經費總額為 5 千

萬元以上。……。」、「各主管機關對於所管重要

行政計畫，應事先全面考量，通盤規劃，並分別通

知其所屬各計畫執行單位。各計畫執行單位於擬編

年度概算前，應積極展開先期作業，擬定計畫，並

就計畫需求，可行性、效果(益)、協調及影響(含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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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及自然環境影響)等詳加評估……。」。中華民國

8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第 10 條亦規定：「

各主管機關編製歲出概算時，其資本支出概算中，

公共工程計畫應考量經濟、社會需求及環境影響因

素，加強財務規劃，並就成本效益、可行程度及技

術方法等予以整體評估；各類工程及建築計畫，應

加強先期規劃作業。」。是水利署針對該署主辦(管

)之計畫，如屬前開各法令明定之公共建設或行政院

重要行政計畫，允應依前開各規定督促所屬完備先

期規劃作業，就計畫需求、可行性、效益及其相關

影響層面詳加評估，據此通盤分析、協調，以為計

畫之基石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據審計部及水利署分別查復，前臺灣省水利局為調蓄

濁水溪上游流量，乃於 80 年 10 月間擬具「集集共同

引水計畫」陳請行政院核定。該計畫擬於南投縣集集

鎮林尾村附近之該溪峽谷興建攔河堰，分別在該堰上

游南、北岸各設進水口取水，並各藉聯絡渠道連接下

游源自濁水溪本流引水之灌溉系統，係屬國內最大引

水及供水系統
1
；其中運用北岸聯絡渠道灌溉用水之

水力坡降發電，除斯時已列為該計畫功能之ㄧ，51

年「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實施性規劃報告」、72 年 6

月「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水力發電規劃研究報告」、73

年 6 月「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可行性規劃發電配合方案

研究」、76 年 6 月「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可行性規劃

三、關聯計畫專題報告——水力發電工程之檢討設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設計供水量在北岸及南岸分別達 70 立方公尺 /秒及 90 立方公尺 /秒；年最大引水量則達 20

億立方公尺，遠高於曾文水庫之 10.5 億立方公尺及石門水庫之 8.15 億立方公尺。其中北岸

聯絡渠道全長約 23 公里，自攔河堰北岸取水口起，經沈砂池及 4,800 公尺長聯絡渠道後，

銜接帄水池及陡槽；該陡槽落差約 30 公尺，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之名間電廠即利用此

一落差發電，嗣發電後尾水回歸原渠道。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水利署、審計部及名間電廠可

行性規劃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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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經濟分析」及「集集共同引水工程發電計畫初步可

行性研究報告」，皆已研議名間電廠之設立。復經該

局擬具「集集共同引水工程修正計畫」，於 81 年 9

月經行政院核定，其中水力發電等關聯工程，亦載明

另案協調配合實施。嗣至 90 年底，集集攔河堰主體

工程竣工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並於翌(91)年 11

月 28 日以工程技字第 09100520670 號令將「水利設

施」修正納入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後，水利署爰於 92

年間依促參法規定辦理名間電廠之開發作業，並研提

「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集集共同引水計畫

名間電廠先期計畫書
2
」，責由中水局負責執行，計

畫經費計 6 億 1,364 萬餘元，預訂 95 年 9 月間完工，

估計每年發電容量 75.94 百萬度，收益 1 億 5,330 萬

餘元，並以年發電收入 25％向獲選之民間操作營運

單位——東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(嗣獲選後依約籌組

成立特許公司——名○公司，下稱最優申請人或特許

公司
3
)收取權利金。由上足見名間電廠係依據集集共

同引水計畫配合新建之工程項目，計畫經費遠逾 2 億

元以上，除屬於上開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明定應

辦理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」之公共建設外，

亦屬前開要點所規範應辦理「可行性及效益評估」、

「協調」及「加強先期規劃」等作業之行政院重要行

政計畫，水利署自應督促所屬依前開各規定完備先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該計畫書載明略以：「名間電廠係運用集集攔河堰之水力據以發電，其水源之一係採『北岸

農業用水計畫用水量』，帄均年發電量為 41.27 百萬度。其二則採農業用水量之外，加上『配

合水源運用原則及各標的用水之供水次序，並考慮川流水水源足夠時儘量發電』原則進行

運轉發電，即攔河堰如有多餘攔水量，配水經由北岸聯絡渠道進入電廠發電，以提高發電

效益……」，亦即藉輸送農業用水之北岸聯絡渠道陡槽落差發電，其發電量 (售電收入 )多寡，

與攔河堰配水流入北岸聯絡渠道之水量有高度正相關。  
3
 名間電廠可行性研究報告書第 10.3 節有關開發計畫財務評估乙節載明略以：經由評選最優
之民間機構成立特許公司投資興建暨營運，特許公司以支付中水局權利金方式取得名間電
廠地上權及水權等特許權利之使用，中水局可於電廠開始營運後，依每年發電收入之 12％
收取權利金，預計收取 23 年，共 1.21 億元 (93 年現值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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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作業；其中上、下游灌溉用水之聯結、運用、水

權分配及其尾水操作、排放等事項，既與名間電廠嗣

後之操作營運作業及營運發電效益(量)，關係至深且

鉅，該署尤應督促中水局列為首要完成之先期規劃項

目之一，主動積極協調轄區農田水利單位，以避免因

水權分配及操作技術問題，肇生爭議而延宕操作營運

時程，招致規劃不周或準備不足之訾議。 

三、惟查，水利署明知名間電廠尾水操作涉及灌溉引排

水問題，攸關未來營運發電效率、防洪安全及水利

單位灌區農戶用水權益至鉅，允應以專業技術及實

務經驗為優先考量，而納入主辦機關對該建設之配

合事項，據此審慎規劃為宜，且渠道相關硬體設備

既已長期由彰化水利會建置及掌控，中水局並已將

北岸聯絡渠道設施及營管系統設施操作、管理、閘

門群組操作工作等勞務採購採限制性招標委由該水

利會辦理，顯示該水利會具有難以取代之地位，不

無居本案計畫能否成功之關鍵樞紐地位，此觀中水

局曾簽准援引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，認

彰化水利會屬「專屬權利無其他合適替代標的者」

自明，從而委由該會派員操作尾水操作，理當較能

勝任且符合各方需求，以上分別有水利署表示：「集

集共同引水計畫有關雲林及彰化灌區之營運資訊、

傳輸設備均建置於該二農田水利會辦公廳舍內，相

關閘門群組之啟閉操作亦需配合下游灌區渠道相關

設施同步運作，中水局爰於 91 年 7 月 17 日集集堰

完工營運初始階段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

2 款規定，採限制性招標將各該渠道設施及營管資訊

系統操作、管理、維護業務委由彰化等農田水利會

辦理」等語及 101 年 4 月 30 日中水局向審計部聲復

理由書載明：「中水局基於最大發電效率及公共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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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即積極協助名○公司研訂尾水排放計畫，計畫經

該局核定後實施多次演練；惟演練期間……違反合

約不能影響農業灌溉用水水量規定，因此中水局考

量公共安全及彰化水利會用水權益等因素，無法將

尾水排放設施操作權交予名○公司……。」等語益

明，然中水局不此之圖，竟未納入該局(主辦機關)

對該公共建設之配合事項及早審慎規劃、協調，而

諉由欠缺尾水操作專業技術及實務經驗之特許公司

操作，終致該公司實施尾水排放演練時與排放計畫

不符，且與合約不能影響農業灌溉用水水量之規定

有違，因而再改由該公司委託彰化水利會代為操

作。嗣該公司與該水利會協議過程中，因該公司提

出之委託操作合約草案註記多項不可行條件，復生

雙方爭議，遲至 99 年 4 月 12 日經中水局邀集該等

三方召開研商會議後，尾水排放及控制管理事宜始

告確定，至此距離名間電廠於 96 年 9 月 27 日完工

商轉日期已近 3 年，造成本案計畫時程之延宕及影

響甚明。 

復查，名間電廠引集集攔河堰配水流經北岸聯絡渠

道之農業用水水權，既早由彰化水利會依水利法第 4

章相關規定登記在案，中水局卻疏未及早於本案規

劃階段與該水利會協調水權分配、發電用水時機及

閘門操作等問題，行事顯有欠主動與積極，迨經濟

部於 92 年 5 月 23 日授權中水局辦理本案公告、招

商事宜後，該局於同年 6 月 25 日向水利署申請名間

電廠用水水權時，始經該水利會發現該水力水權與

農業用水水權重疊，影響農業用水水權正常營運，

嚴重侵害其權益，爰依水利法第 33 條規定，以同年

8 月 27 日九二彰水管灌字第 06244 號函向經濟部提

出異議，從而主張名間電廠發電效益之分配，斯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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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署基於上級機關及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等雙

重職責，非但未主動積極介入協調，竟遲至 97 年 10

月 31 日始作成「彰化水利會主張發電效益之分配，

於法無據」之函釋，甚至經該水利會分別向經濟部

及行政院提起訴願
4
。至此，其間因水利署及中水局

未主動規劃、協調於先，致後續所耗費之爭議排解、

溝通時間，已耗時長達約 6 年半，對於名間電廠正

常營運之影響，亦近達 2 年半餘，對於營運時程、

發電效益及特許公司履約進度之影響，自不待言，

此觀審計部查報：「影響電廠正常供水營運達 2 年 7

個月，致發電效益大打折扣，僅為原預期之 54.35

％，造成約 2 億 4,765 萬餘元之公共建設效益損失」

等語甚明。雖據水利署表示：「本署因無辦理促參

案件審議計畫先期作業之經驗……。」云云，惟按

水利署組織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、第 11 款及集

集攔河堰水庫運用要點(100年 8月 24日之前，稱「集

集攔河堰運用要點」)，該署及中水局既分別負有「水

權登記、管理及監督事項」及「執行農田水利事業

興辦、管理、審議、協調及接受委託督導農田水利

事業團體事項」及集集攔河堰「管理機關」及「水

權登記總代表人」等職責，對於本案爭議焦點所在

之「水權登記、分配」及「尾水操作」等問題，本

應屬於兩機關之固有督導及權管範圍，早應瞭然於

胸，並預為因應，充分掌握，凡此益證本案先期規

劃作業之有欠完備，水利署疏於督促所屬，至為明

確，此有水利署自承略為：「在規劃階段未考量尾

水操作涉及灌溉引排水、發電及區域排水等複雜問

題，且斯時現況係由彰化水利會辦理水門操作，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行政院於 98 年 10 月 12 日以院臺訴字第 0980094956 號決定書作成訴願決定，並經經濟部

於 98 年 3 月 31 日核復異議不成立理由，申訴駁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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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爭議，影響發電效益，經檢討是有改善之空間」、

「先期規劃作業未盡周延並議處相關人員(按：經濟

部 101 年 7 月 13 日經授水字第 10120206250 號函)，

所謂未盡周延係針對先期規劃期間沒有想到的部

分，也就是本案尾水操作涉及灌溉引排水、發電及

區域排水作業複雜問題，以及彰化水利會配合意願

致造成後續尾水排放爭議。」等語，附卷足憑，核

有違失。 

據上論結，經濟部水利署確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

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並依法妥處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洪德旋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 4  月  3 0   日 

 


